
不符檢疫規定者 評定檢疫不合格 

不予核發輸出或再輸出植物檢疫 

證明書 

申報檢疫 

審查文件 

輸出植物及其產品集中檢疫作業流程 

輸出水果、蔬菜、木板、食品類、切花、穀類麩皮等植物產品，若輸入國無須於

輸出植物檢疫證明書加註其檢疫條件者，均可裝櫃後移動至本分署進行檢疫，其

作業流程如下 

 
 

 

 
 

 
 

 
 

 

 

 

核發輸出或再輸出植物檢疫證明書 

評定檢疫合格 

臨場檢疫 


